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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>办法(修订草案·

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一组由詹鸣委员召集,姜玉泉、谢鼎华、王晓光、

王仁祥、向德伟、徐晨光、詹鸣委员先后发言。列席会议的十二届

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,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宁立冬也发了言。

姜玉泉委员说,二次审议稿比第一稿更具体、更周全、更有操

作性。建议:1、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“免费进入公共休闲……但

举办体育比赛及大型商业活动时除外”,为什么要除外? 值得斟

酌。2、可否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“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……”中

“市内”两字删除。3、第三十五条写得不够全面。城市扩建不止道

路、公共建筑、交通设施,还有城市休闲公园、绿化带、风光带等,有

很多地方都没有设置无障碍设施,应进一步补充完善。4、在第三

十八条中“配备字幕和语音报站系统”之后增加“相关工作人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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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免费服务和帮助”。

谢鼎华委员说,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最弱势的部分,要高看一

眼,广开一面,给予更多的关爱。办法修订非常重要,希望干货要

更多,要更实,让残疾人得到的福利更大。二审稿比一审稿有很大

进步,非常好。建议:1、第二条第二款中“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公

益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”,外省最高达到20%,也有些省是

15%,也有10%以下。我省可定中等标准,定为10%以上。2、第七

条第三款规定“相关医疗机构应当为残疾评定申请人提供便利并

减免相关费用”,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,可操作性不强,要进

一步完善。3、第四十一条第六款对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等行

为做出了规定,很好,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此类行为,相关部门

要高度重视,并完善法律责任。

王晓光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三条第三款,村(居)民委员会关于

“建立残疾人组织、配备人员,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”的规定难以落

实,操作性不强,可改为“村(居)民委员会协助街道、乡镇做好残疾

人服务工作”。2、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村(居)民委员会残疾人

专职委员“依法逐步纳入公益性岗位管理”也存在难以落实的问

题。

王仁祥委员说,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体,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

关注、关爱和支持。二次审议稿对预防康复、教育、劳动就业、文化

生活、社会保障、无障碍环境都做了非常详细、全面的规定。赞同

修改意见。但现实生活中,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与办法规定还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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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大差距。实际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对残疾人情况掌握不够,

经费不足,难以覆盖到每一个残疾人身上,残疾人中真正享受国家

优惠政策的比例很小。此外,残疾人在入学、就业上经常碰壁。建

议强化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。第八章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中

关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过于笼

统,要予以明确,增加追究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。

向德伟委员说,建议:1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,要求“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……反映残疾人的工作、生活情况……鼓励和支持残疾人

进行文化、艺术等方面的创作”很难落实,应修改或删除。2、第二

十九条关于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举办残疾

人体育运动和文艺汇演”的规定难落实。经费如何保障,如何处罚

等问题值得认真研究,要进一步修改。3、第九条关于出生缺陷预

防的有关规定可操作性不强,难以落实到位,要进一步补充,明确

部门职责和处罚措施。

徐晨光委员说,这次修改非常好。建议:1、第二条和第三条存

在矛盾。第二条是讲政府职责,第三条又规定乡镇(街道)职责,存

在矛盾。2、第九条关于出生缺陷预防的有关规定是否属于本办法

规范的内容? 3、第二十七条规定“残疾人凭残疾人证……免费进

入……除外”,商业活动的时候就不能进去,“除外”两个字值得商

榷,应删除。

詹鸣委员说,二审稿有很大进步,但总体质量还需提高。建

议:1、第二条中关于“一定比例”的规定应当与国家的财政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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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改革要求衔接。现在对财政资金安排,原则上不提具体比例。

应修改为“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”。2、第三条关于残疾人组织配备

人员的规定,应按照残疾人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纲要“配备专职委

员”。3、第七条修改为“……享受相关优惠政策”。4、第十三条“普

通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……”,改为“应当接收

具有相应年龄段日常生活能力的……”。在第十五条“特殊教育学

校应该开设……教育专业”后增加“鼓励和支持远程教育课程中设

置特殊教育内容”。5、第三十一条第一款“提高最低生活保障金”

和第六款“大病保险补偿起付线”后都应加“标准”二字。6、第四十

二条第六款与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内容相同,应合并。7、办法中的

“红包”很多,能否兑现? 应与相关部门对接,达成共识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说,建议:1、目前,农村的精神病

患者没有一个人是发证的,精神病患者不仅不能够劳动,还需要1

-2个人进行照顾。发病时尤其恐怖。人大应尽快立法。2、第三

十三条中凭证优待,是否可以做到? 农村的公交车司机搭一个人

是要钱的,看到残疾人在那等车,老远就跑了,谁去要求? 有线电

视、水、煤、天然气、宽带网络等又有谁去免费、谁去负担? 龙潭河

镇2.4万多人,残疾人890多,已经办证的470多人。精神病患者

70多人,严重精神病患者20多人,情况都很实在,但是怎么给这些

人发证? 认证是一个很复杂、很艰巨的任务,我们还没有这个组

织。乡镇民政所的所长工资都没有了,开支都是由政府报。3、工

作不要过左,也不要过右,要实事求是。每个村都设立残疾人专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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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,是不可能的。村干部人数是严格控制的,一个村也就几个残

疾人,这根本无法落实。在民政所设立专职委员,为残疾人服务,

这还可行。4、一、二级残疾人证每个月可以领50元钱,低保户可领

100元,三、四级残疾人证是没有补助的,要适当提高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宁立冬说,残疾人是弱势群体,合理安排残

疾人就业是各个单位的社会职责。很多单位也想安排残疾人就

业,但是不知道怎么找。建议在第五条信息公开中增加“残疾人就

业状况分析”等内容,便于引导各单位到残疾人状况监测网络中找

到适合来本单位就业的残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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